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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住宅小区岩土勘察分析评价与地基处理建议

潘立鹏
广西建大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广西 玉林 537000

摘� 要：岩土勘察是确保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结合某住宅小区的工程实际，采用科学合理的勘察方法

对该工程进行岩土勘察，从地形地貌及水文、地层岩性及分布特征和岩土参数建议这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此次勘察成

果，并对岩土工程地质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此外，结合工程实际，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相应的地基处理建议。为相似工

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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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城市人口呈逐年增多之势[1、2]。为缓解城市人口住房

压力，住宅楼也均以高层建筑居多。在高层建筑实施过

程中，岩土勘察是至关重要的前期工作[3-5]。由于我国幅

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地质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岩土勘察

工作通过采用先进的勘察技术方法来获取准确的地质资

料，对施工场地地质条件进行客观准确评价，为工程设

计和施工提供可靠依据，从而保障工程建设得以顺利实

施[6-9]。本文结合某高层住宅小区工程实际情况，探讨该

工程的岩土勘察分析评价情况及地基基础处理方法。

1 工程概况

某住宅小区项目位于玉林市中秀路285号，该工程
包含6栋27F的住宅楼和1栋3F的幼儿园，局部设一层地
下室，地下室层高约为5.0m。高层采用剪力墙结构、
低层采用框剪结构，建筑荷载塔楼部分约为5～20kN/
m2，地下室部分每层约20kN/m2。拟建建筑物相邻柱基

的沉降差允许值为0.002L(L为相邻柱基的中心距离)，
高层建筑的整体倾斜允许值为0.0025。现场地标高为
73.65～78.58m，场地整平标高与正负零标高基本一致。
2 勘察方法及布置

2.1  勘察方法
该工程岩土勘察通过收集相应资料进行现场地质踏

勘和调查，并采用钻探、标准贯入试验及采取试样进行

室内试验等综合方法进行勘测。

2.1.1  钻探：现场钻探采用XY-100型钻机钻进，钻孔
孔径为91～127mm。

2.1.2  取样：黏性土样采用厚壁取土器重锤少击法采
取；岩样直接在钻孔岩芯中选取。

2.1.3  原位测试：采用机械提引63.5kg穿心锤自动脱
钩击打标准贯入器的方式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2.1.4  室内试验：采取原状土样进行物理力学试验，
测定土体相关参数；采取岩样进行单轴抗压试验；对场

地水进行水质分析试验、对土进行易溶盐分析试验等。

2.1.5  水位观测：采用无水冲击或锤击法钻进土层，
观测初见水位；遇多层水时，采用ф127套管将含水层隔
开，测定下一层水位。

2.2  勘察布置
2.2.1  勘探孔布置
本次勘察钻孔按拟建建筑的周边和拐角点布置，现

场共布置钻孔118个，编号A1～A65、D1～D53。其中控
制性钻孔73个，其余为一般性钻孔。取样钻孔73个，原
位测试钻孔73个。

2.2.2  勘探孔深度
钻孔深度按一般工程进行控制，结合附近场地地质

情况，原则上：①3层幼儿园、地下室、基坑钻孔：一般
孔 ≥ 12m，控制孔 ≥ 15m，在预定深度内遇到微风化石
灰岩，应钻入微风化石灰岩 ≥ 5.0m。②27F建筑主楼：
一般孔 ≥ 40m，控制孔 ≥ 45m，在预定深度内遇到微风
化石灰岩，应钻入微风化石灰岩≥ 5.0m。

2.2.3  室内试验及原位试验工作
室内试验主要包括土工常规试验、直剪试验、水质

分析试验和饱和单轴抗压试验等；原位试验主要进行标

准贯入试验。

3 勘察成果

3.1  地形地貌及水文
拟建场地位于玉林市中秀路285号，原南江粮库内。

场地原为粮库，地形起伏变化较小，交通方便，场地周

边民房较多。部分区域回填较厚的杂填土，地面标高介

于73.65～78.58m之间，地貌上属岩溶盆地。
根据现场调查，拟建场地西北侧约15m处有个大水

塘，地表水水量较多，实测水位标高约为71.00m。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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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幅受季节性变化影响较大，年水位变化幅度1.0m
左右。根据本次钻探，在钻探深度范围内揭露的地下水

有1层，情况如下：为上层滞水，主要赋存于杂填土①
层中，水量受季节气候及地表水渗入补给影响。勘察期

间测得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为埋深1.80～3.00m，标高
71.60m～73.15m，年变化幅度约为2m。

3.2  地层岩性及分布特征
跟据勘察结果，场地岩土层自上而下的描述如下所示：

3.2.1  杂填土①（Q4ml）:灰褐色，松散，土质不
均匀，主要成分为黏性土，含大量建筑及生活垃圾、

碎石、砂砾，土质不均匀，欠固结，湿陷性一般，回

填时间约10年。本次勘察已揭穿，钻探揭露该层厚度
0.50～6.20m，平均揭露厚1.97m,该层分布于整个场地。

3.2.2  含砾粉质黏土③1（Q4al+pl）：黄红色、黄
色，硬塑状，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韧

性中等，土质较均匀，属冲洪积成因，局部含较多砂

粒。该层分布场地大部分地段，局部缺失，钻探揭露该

层层顶埋深0.50～6.20m，厚度0.80～13.00m，平均揭露
厚度4.53m。该层土压缩系数为0.23MPa-1，压缩模量为

7.82MPa，属中等压缩性土。
3.2.3  含砾粉质黏土③2（Q4al+pl）：黄红色、黄

色，软塑状，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

韧性中等，土质较均匀，属冲洪积成因，局部含较多

砂粒。该层分布于局部地段，钻探揭露该层层顶埋深

0.50～7.20m，厚度1.10～18.50m，平均揭露厚度6.34m。

该层原土压缩系数为0.46MPa-1，压缩模量为4.63MPa，属
中等偏高压缩性土。

3.2.4  石灰岩④(D2d)：灰白色，微风化，隐晶质结
构，中厚层状构造，局部节理裂隙较发育，裂隙多为方

解石脉充填；岩芯呈短柱状、长柱状，节长7-30cm左
右，岩芯采取率在 80%～85%，RQD约为75％。该层岩
样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为28.87MPa～50.99MPa，标准值为
40.11MPa，属较硬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属Ⅲ类。岩面
埋深在2.00～20.00m（标高54.69～72.39m），未揭穿该
层，最大揭露厚度为14.45m。
石灰岩局部上部较破碎，石灰岩局部分布有溶洞，

分述如下：

破碎石灰岩④1：强风化，晶质结构，薄层状构造，
裂隙发育，由方解石脉填充，岩芯呈碎块状，采芯率

低，岩石属较软岩，岩石质量指标RQD差，岩体属破碎
类，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多数有溶蚀现象，局部

夹有少量黏土及砂粒，大部分布于基岩顶部，局部分布

于基岩中。

溶洞④2：石灰岩中的溶洞体，溶洞多充填黏土，黏
土呈软-可塑状。

3.3  岩土参数建议
根据现场原位测试和室内土工试验结果，考虑到试

验误差及施工过程影响等因素，场地主要岩土层物理力

学指标参数建议值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岩土层物理力学指标参数建议值

岩土层名称
承载力特征值

fak(kPa)
压缩模量
Es(MPa)

天然重度
γ(kN/m3)

直剪 三轴（UU） 饱和单轴抗压
强度标准值
（MPa）

黏聚力标准值
Ck(kPa)

内摩擦角标准
值ψk（°）

黏聚力标准值
Cuu(kPa)

内摩擦角标准
值ψuu（°）

杂填土① 90 5.00 18.0 5.0 7.0 —— —— ——

含砾粉质黏土
③1

200 7.82 19.0 44.2 15.9 28.1 12.0 ——

含砾粉质黏土
③2

100 4.27 17.8 11.5 10.5 8.5 8.8 ——

破碎石灰岩
④1

1000 —— —— —— —— —— —— ——

石灰岩④ 8000 —— —— —— —— —— —— 37.34

4 岩土工程地质分析评价

4.1  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
据区域地质资料和此次勘测结果可知，场地附近无

深大活动性断裂构造通过，未发现采空区、崩塌、滑

坡、泥石流、软土、液化砂土等不良地质作用，未发现对

工程产生不利影响的河道、沟浜、墓穴、防空洞等。区域

稳定性较好，为抗震一般地段，属于基本稳定场地。

4.2  地基土层工程特性评价
4.2.1  杂填土①：主要分布于整个场地，土质不均

匀，力学性质较差，未经处理不可作为拟建建筑基础持

力层。

4.2.2  含砾粉质黏土③1：该层场地大部分地段有分
布，土质较均匀，具有一定承载力，可作为拟建地下室

及低层建筑物基础持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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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含砾粉质黏土③2：软塑状，场地范围局部不
均匀分布，承载力一般，若设计验算通过，可作为地下

室及低层建筑物持力层及下卧层，若验算不通过需处理

后才可作为地下室及低层建筑物持力层及下卧层。

4.2.4  破碎石灰岩④1：该层场地不均匀分布，厚度
较小，具有一定承载力，可作为拟建地下室及低层建筑

物基础持力层及下卧层。

4.2.5  石灰岩④：大部分钻孔揭露，厚度大，较稳
定，承载力高，是建筑物良好的天然基础、桩基础持力

层及下卧层。

4.3  地基均匀性评价及稳定性评价
根据各地质剖面可知，土层分布不均匀，层底起伏

较大，各土层层底坡度大部分大于10%，为不均匀地基。
石灰岩④岩土性质较均匀，但局部岩面坡度 > 10%，综合
分析评价场地为岩土组合不均匀地基。

地基开挖后，高层建筑地基基础持力层采用桩

（墩）基础，以石灰岩④作持力层时，地基稳定性较

好；而纯地下室及低层建筑采用独立基础，以含砾粉质

黏土③1、石灰岩④或地基处理后的复合地基作为基础持
力层，当基础同时揭露含砾粉质黏土③1、石灰岩④或地
基处理后的复合地基时为防止建筑物不均匀沉降应在石

灰岩地段铺设不少于50公分砂垫层，经过处理后地基稳
定性较好。根据综合分析：该场地地基稳定性较好。

5 地基基础处理方案建议

根据该工程实际情况，可采用的地基形式主要有两

种：天然地基和桩基础。

5.1  天然地基
拟建6栋住宅楼高27层，设1F地下室，上部结构

荷载较大，如果采用天然地基方案，需进行地基土的

强度验算。假设基础形式采用筏式基础，基础开挖后

出露主要土层为含砾粉质黏土③1，其承载力特征值为
180KPa。按建筑占地面积估算基底压力为560kPa，对含
砾粉质黏土③1承载力特征值fak进行修正后地基承载力特

征fa = 334.9KPa。根据《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JGJ72—2017），取安全系数K = 2计算地基土层含砾粉
质黏土③1承载力特征值fa = 433.3KPa。
经初步验算，场地地基土层含砾粉质黏土③1层无法

满足拟建高层27F建筑物荷载要求。拟建的6栋住宅楼高
27层，不宜采用天然基础。

5.2  桩基础
根据场地岩土层分布实际情况，可采用的桩基础型

式主要有：冲孔桩、旋挖桩。

5.2.1  冲孔灌注桩：将石灰岩④作为桩端持力层，桩

端嵌入稳定基岩0.5m以上，有效桩长不宜小于6m。该场
地的石灰岩④土层具有较高强度，成桩条件较好。但场

地北侧距离民房较近，冲锤冲击时对周边居民居住环境

有一定影响。

5.2.2  旋挖灌注桩：采用石灰岩④作为桩端持力层，
成桩情况与冲孔灌注桩基本相同。相对于冲孔桩而言，

其施工时对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基本无影响，对完整岩层

施工速度快。但当遇到破碎层厚或岩溶洞隙发育时，其

施工难度大。本场地适宜采用该桩型。

5.3  地基处理建议
根据现场岩土工程地质条件，该工程地基处理建议

如下：

拟建纯地下室及幼儿园基础开挖后，基底土层主要

为含砾粉质黏土③1、含砾粉质黏土③2、石灰岩④1、石
灰岩④，地层具有一定的承载力，满足荷载要求，可作

为纯地下室及低层建筑物基础持力层，基础形式可采用

独立基础。对于拟建纯地下室及幼儿园东北侧区域揭露

较厚的软弱土层含砾粉质黏土③2层，该层承载力低，需
进行处理后才可作为地下室及低层建筑物持力层及下卧

层。当基础同时揭露含砾粉质黏土③1、石灰岩④、复合
地基时，为防止建筑物不均匀沉降应在石灰岩地段铺设

不少于50公分砂垫层。因局部地方下部分布有软弱下卧
层含砾粉质黏土③2，所以基础开挖后，要进行钎探，查
明基底下5.0m范围内是否分布有软弱下卧层含砾粉质黏
土③2。含砾粉质黏土③1具有一定胀缩性，建议采用砂
垫层，垫层厚约30cm，施工时，基槽开挖后应及时施工
回填，避免雨淋和暴晒。

拟建的6栋住宅楼高27层，不宜采用天然基础，建议
采用旋挖灌注桩（墩）基础，以石灰岩④层作为基础持

力层，桩端嵌入稳定基岩0.5m以上。对采用石灰岩④层
作为基础持力层，要进行超前钻。

结语

岩土勘察是确保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本

文结合某住宅小区工程的实际情况，分别介绍了该工程

的勘察方法、勘察成果，并对该工程的岩土工程地质进

行分析评价。此外还提出了该工程地基处理建议。建议

如下：拟建纯地下室及幼儿园宜采用天然地基；拟建的6
栋住宅楼高27层，不宜采用天然基础，建议采用旋挖灌
注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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